
中共汕头市委组织部、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0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公告
    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根据中央和省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精神和《汕头市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意见（试行）》（汕组通【2009】50号），我市决定本年度择优选聘50名我市生源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含农村社区，下同）担任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助理或村（居）委会主任助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聘单位及数量
    全市共选聘50名，其中金平区5名，龙湖区7名，濠江区7名，澄海区10名，潮阳区9名，潮南区9名，南澳县3名。
二、选聘对象和条件
（一）选聘对象：汕头市生源的应届和往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30周岁以下（1980年8月30日后出生），其中博士研究生年龄可适当放宽至35周岁以下（1975年8月30日后出生），按家庭户口所在区县定向报考选聘单位。
（二）报考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作风踏实，吃苦耐劳，组织纪律观念强，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学习成绩良好；
2、热爱农村工作，自愿到农村基层工作，具备一定农村工作的知识和能力；
3、身体健康。

三、报名方式、时间和要求
（一）报名方式：报考者直接到汕头市财政大楼行政服务大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窗口（地址：汕头市长平路11街区财政大楼一楼西大厅）报名，并进行资格审查。

（二）报名时间：8月12日至8月13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三）报名程序

1、提交报考申请。报考者可登陆汕头人事网（http://www.strs.gov.cn）、汕头人才网（http://www.strc.com.cn）、汕头组织工作网（http://stzz.shantou.gov.cn）下载《汕头市2010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报名登记表》，或在报名当日现场领取。
201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须持内地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未办理派遣手续的毕业生须带《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往届高校毕业生持内地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和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在职工作人员报考须征得工作单位同意，并出具书面证明，未办理派遣手续的毕业生须带《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以及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同版小一寸照片2张，所有证件均要求原件及复印件。

报考者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提交的报考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
2、报名资格审查及确认。在报名现场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资格审查并确认。本次考试免收考务费。
3、领取准考证。报考者于 8月17日9:00－16：00期间，到汕头市财政大楼行政服务大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窗口领取准考证。
四、考试形式及时间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
（一）笔试

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全市统一命题制卷、统一考试时间。笔试考务的组织实施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委组织部及有关单位负责。

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考试不指定考试用书。

笔试时间：2010年8月20日

   上午：9：00－11：30《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

笔试成绩在报名地点、汕头人才网、汕头人事网和汕头组织工作网站公布。
（二）面试
面试对象按选聘单位拟选聘人数分段计算，具体计算函数为：

          3χ　　     1≤χ≤5

у＝      2χ+ 5       5<χ≤50

　　　    1.5χ+ 30     χ>50
其中，χ代表选聘单位拟选聘人数，у代表面试对象人数；计算结果（у值）小数点后按四舍五入取整数值。笔试成绩入围的考生，依笔试成绩高低顺序，按上述规定确定面试对象。
面试时间：8月27日。

考试总成绩按下列公式计算：

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60％＋面试成绩×40%。
依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选聘单位拟选聘人数等额确定入围人员名单。总成绩相同的考生，按笔试成绩高低顺序确定排名。考试总成绩和入围人员名单在报名地点、汕头人才网、汕头人事网和汕头组织工作网站公布。
五、体检和考察
按招考单位拟选聘人数，依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等额确定体检人选，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体检。体检时间：8月31日
体检结束后，确定拟选聘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考察。考察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
    六、公示和聘用
     考察合格的拟选聘人选通过汕头人事网、汕头人才网、汕头组织工作网等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７天。经公示无异议的，按规定的程序办理聘用手续。
七、有关事项
（一）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为“村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系非公务员身份。
（二）选聘的高校毕业生在村任聘期限为2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颁发《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证书》，作为服务期满享受有关政策的依据。选聘的高校毕业生连续两次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自行提出辞职的，可解聘，不再享有各种待遇和保障政策。
（三）选聘的高校毕业生任职期间给予每人每月1500元的工作、生活补助，按照有关规定以镇（街道）为单位办理养老保险，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对象，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村任职工作时间可计算工龄、社会保险缴费年限。
（四）选聘的高校毕业生，在村任职2年后3年内报考我省公务员的笔试成绩加3分，参加地级以上市、省直及中央驻粤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5分，参加区县、镇（街道）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聘）用。

（五）选聘的高校毕业生，在村任职2年后3年内参加省内高校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对采用定向委培参加研究生考试，并签定毕业后到50个山区县及东西两翼欠发达地区工作3年以上协议的，经初试总分加10分后，成绩达到国家最低分数线即可参加复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本公告由中共汕头市委组织部、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详细情况可查阅汕头人事网、汕头人才网、汕头组织工作网。中共汕头市委组织部电话：0754－88971432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电话：0754-88179804
                                中共汕头市委组织部

                             汕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一○年八月五日
附：《汕头市2010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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